
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审批流程图（37个工作日）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15个工作日）（技术审查13个工 

作日、行政审批2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6个工作日）（第16个工 

作日前出具审查意见书）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16个工作日）

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即办）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1个工作日）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1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1个工作日）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15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5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2个工作日）（含建设工

程规划土地核实、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或备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实、

竣工验收（质量监督）、城建档案

验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

用设施验收），验收合格后，以联

合验收意见书直接办理不动产首次

登记，取消竣工验收备案。

不动产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固定资产节能审查（15个工作日）

（技术审查12个工作日、审批3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1个工作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7个工作日）

主
流
程

(并
行

办
理
）

辅
流

程

说明：（1）不涉及单独选址项目。

（2）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 

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考古发掘的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涉及文 

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块，在供地后、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仅适用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 

程建设项目)（5个工作日）。

（3）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 

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涉及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河道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 

审批等行政审批的在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个工作日）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立 

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5个工作日）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5个工作日）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工 

程竣工验收阶段）（5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报告（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1个工作日）

项目策划生成

建设相关部门通过多规合 

一业务协同平台提出建设 

条件，以及需要开展的评 

估评价事项要求

区域评估：地震安全性评 
价、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 
产资源评估、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节能评价、水 
资源论证、气候可行性论
证等

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15个工作日）

（其中技术审查12个工作日、行政审批1个

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9个工作日）（其中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7个工作日、行政审批1个工作日）

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1个工作日）

《卫辉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图（2023 版）》

附件1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线性工程类项目审批流程图（37个工作日）

主
流

程

(
并

行
办

理
）

辅
流

程

说明：（1）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 

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考古发掘的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涉及文 

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块，在供地后、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仅适用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 

程建设项目)（5个工作日）。

（2）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 

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涉及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河道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 

审批等行政审批的在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固定资产节能审查（15个工作日）

（其中技术审查12个工作日、行政审批

3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1个工作日）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立 

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5个工作日）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工 

程建设许可阶段）（5个工作日）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工 

程竣工验收阶段）（5个工作日）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1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1个工作日）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报告（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1个工作日）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15个工作日）（技术审查13个工 

作日、行政审批2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6个工作日）（第16个工作日前 

出具审查意见书）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16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1个工作日）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个工作日）

（第9个工作日前出证）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15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5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2个工作日）（含建设

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建设工程消防

验收或备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

实、竣工验收（质量监督）、城建

档案验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

市政公用设施验收），验收合格后，

以联合验收意见书直接办理不动产

首次登记，取消竣工验收备案。

不动产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9个工作日）（其中设计方案联合 审

查7个工作日、行政审批2个工作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7个工作日）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个工作日）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15个工作日）（其中技术审查12个工作 

日、行政审批3个工作日）

项目策划生成

建设相关部门通过多规合 

一业务协同平台提出建设 

条件，以及需要开展的评 

估评价事项要求

区域评估：地震安全性评 
价、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 
产资源评估、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节能评价、水 
资源论证、气候可行性论
证等

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1个工作日）



社会投资类项目（除带方案出让及社会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审批流程图（  13 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个工作日）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1个工作日）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9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2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2个工作日）

（含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或备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实、竣工验收

（质量监督）、城建档案验收、 水电气暖广播

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验收），验收合格后，以

联合验收意见书直接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取

消竣工验收备案。

不动产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即办）

主
流
程

(并
行

办
理
）

辅
流

程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即办）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固定资产节能审查（6个工作日）

（其中技术审查4个工作日、行政审批

3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1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1个工作日）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报告（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1个工作日）

说明：（1）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 

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考古发掘的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涉及文 

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块，在供地后、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仅适用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 

程建设项目)（5个工作日）。

（2）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 

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涉及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河道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 

审批等行政审批的在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

（3）涉及核准的按照核准有关规定执行，在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办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5个工作日）。

（4）以划拨方式供地的，需办理建设项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7个工作日）、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6个工作日）。

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9个工作日）（其中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7个工作日、行政审批2个工作日）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1个工作日）



社会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审批流程图（13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1个工作日）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2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2个工作日）

（含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建设工程

消防验收或备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

实、竣工验收（质量监督）、城建档案

验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

设施验收），验收合格后，以联合验收

意见书直接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取消

竣工验收备案。

不动产首次登记（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1个工作日）

主
流
程

(并
行

办
理
）

辅
流

程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1个工作日）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个工作日）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个工作日）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9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9个工作日）（其中设计方案联合 审

查7个工作日、行政审批2个工作日）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即办）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即办）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固定资产节能审查（6个工作日）

（其中技术审查4个工作日、行政审批

2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报告（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1个工作日）

说明： （1）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 

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考古发掘的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涉及文 

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块，在供地后、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仅适用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 

程建设项目)（5个工作日）。

（2）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 

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涉及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河道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 

审批等行政审批的在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

（3）涉及核准的按照核准有关规定执行，在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办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5个工作日）。

（4）以划拨方式供地的，需办理建设项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7个工作日）、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6个工作日）。

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1个工作日）



社会投资带方案出让类项目审批流程图（ 11 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即办）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1个工作日）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1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1个工作日）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1个工作日）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 

施工许可阶段（9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2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2个工作日）

（含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

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实、竣工验收（质量监督）、

城建档案验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

验收），验收合格后，以联合验收意见书直接办理不

动产首次登记，取消竣工验收备案。

不动产首次登记（1个工作日）

固定资产节能审查（6个工作日）

（其中技术审查4个工作日、行政审批

2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9个工作日）（其中设计方案联合审查7
个工作日、行政审批2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1个工作日）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即办）

主
流
程

(并
行

办
理
）

辅
流

程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报告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

（1个工作日）

说明：（1）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 

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考古发掘的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涉及文 

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块，在供地后、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仅适用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 

程建设项目)（5个工作日）。

（2）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 

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涉及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河道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 

审批等行政审批的在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

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1个工作日）



社会投资一般住宅项目审批流程图（  13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1个工作日）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1个工作日）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9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2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2个工作日）

（含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或备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实、竣工验收（质

量监督）、城建档案验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

等市政公用设施验收），验收合格后，以联合验

收意见书直接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取消竣工验

收备案。

不动产首次登记（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1个工作日）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1个工作日）

主
流
程

(并
行

办
理
）

辅
流

程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1个工作日）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报告（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1个工作日）

说明：（1）项目年综合能耗超 1000 吨标准煤，或年电力消耗超 500 万千瓦时，需要办理固定资产节能审查。

（2）一般住宅项目不包括超限高层建筑工程，不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3）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 5 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考古发
掘的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块，在供地后、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仅适用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的工程建设项目)（1 个工作日）。

（4）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 5 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
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2 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涉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河道范围内有关

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等行政审批的在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

（5）市政公用服务企业办理以下范围内市政公用设施接入服务的，免于办理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1.日平均用水量不大于 345000 公升，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 DN150，距离现有供水管接驳点不大于 150 米。2.排水：日平均污水流量不大于 300000 公升，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 DN300。距离现有下水道接口不大于 150 米。3.供电：报装容量不大于 3780 千伏，管线长度不大于 150 米。

（6）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前置到土地出让环节，并在土地供应方案中予以明确。

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9个工作日）（其中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8个工作日、行政审批1个工作日）

固定资产节能审查（6个工作日）

（技术审查4个工作日、行政审批2个工作日）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1个工作日）



社会投资一般工业建筑项目审批流程图（ 10 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个工作日）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6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2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2个工作日）

（含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实、竣工验收（质量监督）、城建档

案验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验收），验

收合格后，以联合验收意见书直接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取消竣工验收备案。

不动产首次登记（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6个工作日）（其中设计方案联合审

查5个工作日、行政审批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1个工作日）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1个工作日）

主
流
程

(并
行

办
理
）

辅
流

程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报告（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1个工作日）

说明： （1）项目年综合能耗超 1000 吨标准煤，或年电力消耗超 500 万千瓦时，需要办理固定资产节能审查。

（2）一般工业项目不包括危险化学品等易燃易爆项目，不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3）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 5 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考古发掘的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
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块，在供地后、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仅适用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程建设项目)（1 个工作日）。

（4）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 5 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节能审查”2 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涉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河道范围内有关

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等行政审批的在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

（5）市政公用服务企业办理以下范围内市政公用设施接入服务的，免于办理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1.日平均用水量不大于 345000 公升，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 DN150，距离现有供水管接驳点不大于 150 米。2.排水：日平均污水流量不大于 300000 公升，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 DN300。距离现有下水道接口不大于 150 米。3.供电：报装容量不大于 3780 千伏，管线长度不大于 150 米。

（6）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前置到土地出让环节，并在土地供应方案中予以明确。

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1个工作日）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1个工作日）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1个工作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1个工作日）（告知承诺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1个工作日）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即办）

社会投资标准化厂房项目审批流程图（3个工作日）

主
流
程

(并
行

办
理
）

辅
流

程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

阶段（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2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2个工作日）

（含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建设工程消

防验收或备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实、

竣工验收（质量监督）、城建档案验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验收），

验收合格后，以联合验收意见书直接办理

不动产首次登记，取消竣工验收备案。

不动产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说明：（1）不包含除工业厂房之外的民用建筑。

（2）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耗量不满1000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耗量不满500千瓦时。

（3）企业签订承诺，免于办理规划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免于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施工许可前审批手续一并办理。

（4）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 

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考古发掘的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涉及文 

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块，在供地后、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仅适用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 

程建设项目)（5个工作日）。

（5）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 

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涉及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河道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 

审批等行政审批的在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即办）

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1个工作日）



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仓储项目审批流程图（2.5个工作日）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 

施工许可阶段（0.5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记阶段

（2个工作日）

说明： （1）建筑面积不大于2000平方米；建筑总高度不大于24米，无地下空间；单层跨度不超过12米，单梁式吊车吨位不超过5吨；二层跨度不超过7.5米，楼盖无动荷载；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粮食存储、消防特殊建设工程 

和人员密集场所、环境敏感区、国家安全事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军事设施、永久性保护生态区、轨道交通保护区、风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2）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在 

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考古发掘的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涉及文物保护 

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块，在供地后、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仅适用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程建设项目)

（5个工作日）。

（3）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成对 

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

（4）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将由第三方中介机构于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

联合验收  （2个工作日）

不动产登记   （1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0.5

个工作日

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首次登记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市政公共设施报装申请

（水、电）



社会投资既有建筑装饰装修项目审批流程图（2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1个工作日）

说明： （1）仅限于特殊建设工程或装修面积3000平方以上的既有建筑装饰装修项目，不涉及增加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建筑层数，不修改外立面，不降低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不调整使用功能和不变更使用性质等规划调整的，由建设单位签订 

承诺，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直接办理施工许可证。

（2）既有建筑装饰装修项目涉及增加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建筑层数，修改外立面，降低建筑结构安全等级，调整使用功能和变更使用性质等规划调整的，须根据项目调整情况报原审批部门办理所涉及的用地、规划等相关手续后再申 

请施工许可、防空地下室民用建筑项目报建、消防设计审查、联合验收及验收备案。

（3）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将由第三方中介机构于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

消防设计审查

（1个工作日）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联合验收意
见书

（1个工作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个工作日）

（第8个工作日前出证）



政府投资既有建筑装饰装修项目审批流程图（3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1个工作日）

说明： （1）仅限于特殊建设工程或装修面积3000平方以上的既有建筑装饰装修项目，不涉及增加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建筑层数，不修改外立面，不降低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不调整使用功能和不变更使用性质等规划调整的，由建设单位签订 

承诺，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直接办理施工许可证。

（2）既有建筑装饰装修项目涉及增加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建筑层数，修改外立面，降低建筑结构安全等级，调整使用功能和变更使用性质等规划调整的，须根据项目调整情况报原审批部门办理所涉及的用地、规划等相关手续后再申 

请施工许可、防空地下室民用建筑项目报建、消防设计审查、联合验收及验收备案。

（3）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将由第三方中介机构于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

消防设计审查

（1个工作日）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联合验收意
见书

（1个工作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个工作日）

（第8个工作日前出证）

立项阶段（1个工作日）

项目备案

（1个工作日）



社会投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项目审批流程图（13个工作日）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即办）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9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2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2个工作日）

（含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建设工程

消防验收或备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

实、竣工验收（质量监督）、城建档案

验收、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

设施验收），验收合格后，以联合验收

意见书直接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取消

竣工验收备案。

不动产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固定资产节能审查（6个工作日）

（其中技术审查4个工作日、行政审批

2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1个工作日）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即办）

主
流
程

(并
行

办
理
）

辅
流

程

说明： （1）利用非居住存量土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由城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审查建设方案，出具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后，由相关部门办理立项、用地、规划、施工、消防等手续，建设单位作出承诺后，可一并核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不涉及土地权属变化的项目，可用已有用地手续等材料作为土地证明文件，不再办理用地手续。

（2）利用非居住存量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取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后，将工程建设许可和施工许可合并为一个阶段，符合规划要求的推行告知承诺制审批，建设单位作出承诺后可直接办理施工许可证，实行联合验收。

（3）土地供应阶段人防部门出具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意见，并在土地供应方案中明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4）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 

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考古发掘的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涉及文 

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块，在供地后、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仅适用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 

程建设项目)（5个工作日）。

（5）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 

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涉及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河道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 

审批等行政审批的在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

（6）涉及核准的按照核准有关规定执行，在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办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5个工作日）。

（7）以划拨方式供地的，需办理建设项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7个工作日）、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6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报告（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1个工作日）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个工作日）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个工作日）

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9个工作日）（其中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7个工作日、行政审批2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1个工作日）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1个工作日）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1个工作日）



政府投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项目审批流程图（33个工作日）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1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即办）（可选）固定资产节能审查（6个工作日）

（其中技术审查4个工作日、行政审批

2个工作日）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接入

（1个工作日）

主
流
程

(并
行

办
理
）

辅
流

程

说明： （1）利用非居住存量土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由城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审查建设方案，出具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后，由相关部门办理立项、用地、规划、施工、消防等手续，建设单位作出承诺后，可一并核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不涉及土地权属变化的项目，可用已有用地手续等材料作为土地证明文件，不再办理用地手续。

（2）利用非居住存量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取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后，将工程建设许可和施工许可合并为一个阶段，符合规划要求的推行告知承诺制审批，建设单位作出承诺后可直接办理施工许可证，实行联合验收。

（3）土地供应阶段人防部门出具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意见，并在土地供应方案中明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4）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建设工程前考古调查、勘探许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5个事项调整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 

在供地前由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需要进行评估评价的由政府购买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完成，涉及考古发掘的在供地前完成考古发掘，确需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在供地前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实行“净地出让”。涉及文 

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块，在供地后、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办理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仅适用于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工 

程建设项目)（5个工作日）。

（5）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等5个事项审批涉及的评估评价内容调整为政府提供统一服务，参照区域评估模式在土地供应阶段完 

成对应的评估评价报告编制，确需技术审查的要在供地阶段完成，在事项审批时由企业作出书面承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审批，其中“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节能审查”2个事项根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区域评估清单指引实施。涉及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取水许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河道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 

审批等行政审批的在工程建设前应依法办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报告（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个工作日）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15个工作日）（技术审查13个工 

作日、行政审批2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6个工作日）（第16个工作日前 

出具审查意见书）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15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1个工作日）

（仅特殊建设工程需要办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1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15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阶段（2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2个工作日）（含建设工程

规划土地核实、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

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实、竣工验收

（质量监督）、城建档案验收、 水电

气暖广播通信等市政公用设施验收），

验收合格后，以联合验收意见书直接办

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取消竣工验收备案。

不动产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1个工作日）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个工作日）

项目策划生成

建设相关部门通过多规合 

一业务协同平台提出建设 

条件，以及需要开展的评 

估评价事项要求

区域评估：地震安全性评 
价、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 
产资源评估、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节能评价、水 
资源论证、气候可行性论
证等

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15个工作日）（其中技术审查12个工作 

日、行政审批3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9个工作日）（其中规划设计方案联合 

审查7个工作日、行政审批2个工作日）

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首次登记

（1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个工作日）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个工作日）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1个工作日）



政府投资既有建筑加装电梯项目审批流程图（9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5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阶段（1个工作日） 投入使用阶段（3个工作日）

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5个工作日）

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备案（5个工作日）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书面告知

（即办）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工程总投资额100万以下的办理既有建

筑 加装电梯工程登记）（1个工作日）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3个工作日）


